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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和条件，设立具有民

族特点的文化馆(站)、图书馆。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

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

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

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

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

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

族传统医药科学。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少数

民族中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工

作。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

聚居的街道，应当按照城市规划，保护和建设

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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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
条例

第六十四条 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

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情况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

置和处罚；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负有责

任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其撤换主要负责

人，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吊销其登记

证书。

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非

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其中，大

型宗教活动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擅自举

办的，登记管理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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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
务条例第十二条 法制部门配合有关部门研

究起草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的规范

性文件，组织进行典型案例剖析，依法裁决

相关复议案件，加强治超执法监督、检查，

对不依法履行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职责的部

门和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监察、纠风部门要加强对

治超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对治超不力，不

认真履行职责的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进行责任追究。对

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规定构成公路“三

乱”的单位和人员，要严格实施责任追究；

对发生严重公路“三乱”问题的，除追究当

事人直接责任外，还要追究部门分管领导

和政府分管领导的责任。制定责任追究的

具体办法，并负责实施。

第十四条 环保部门按照山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实施蓝天碧水工程的决定》的要

求，加强对公路沿线储（售）煤场的监管，对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配合经委、工商等相关

部门予以取缔。对运输煤炭、煤粉、焦炭、

沙、土等易遗洒物品的货运车辆，未使用有

效措施进行封盖的，配合公安、交通等相关

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物价部门要指导和监督治

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相关收费政策的执行

情况，制定道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超限

超载车辆装卸、货物保管、停车管理以及对

非法改装车辆恢复原状、非法拼装车辆的

解体等所需相关费用的收费标准，指导和

监督收费标准的执行情况，为治超工作提

供价格管理服务。

第十六条 煤炭部门要加强对煤炭源

头装载的管理。煤炭生产企业要严格依据

国家超限超载认定标准核定净载质量，按

照“单票限开、单车限装、票吨相符”的原则

进行装车，并按规定开具山西省煤炭销售

票，对为车辆超标准装载煤炭的厂矿负责

人，吊销其“矿长资格证”。煤炭经营运输企

业要严格按照国家超限超载认定标准合法

装载，不得要求煤炭生产企业为车辆超标

准装载。

要加强对煤炭生产经营企业的煤炭运

销环节的监督和管理，发现超标准装载行

为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无票或超额

开具煤炭销售票的煤炭生产经营企业和承

运人，根据《山西省煤炭销售票使用管理办

法》（省政府第 212 号令）第 16 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公路煤焦

出省口管理站和营业站对检查中发现的非

法超限超载运煤焦车辆，立即通知交通、公

安部门，由交通、公安部门依法卸载、处罚、

记分和收取路产损坏（赔）补偿费。同时做

好登记，倒查违规为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多

开相关票据或超标准配装煤焦单位和当事

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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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二章 招 标

第九条 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

采购项目，采购人可以自行招标，也可以委

托采购代理机构在委托的范围内代理招

标。

采购人自行组织开展招标活动的，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编制招标文件、组织招标的能

力和条件；

（二）有与采购项目专业性相适应的专

业人员。

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对采购标的的市

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供应、价格等情况进

行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资产配置标准

等科学、合理地确定采购需求，进行价格测

算。

第十一条 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

包括以下内容：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

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

求；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

范；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

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

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

限、效率等要求；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

求。

第十二条 采购人根据价格测算情

况，可以在采购预算额度内合理设定最高

限价，但不得设定最低限价。

第十三条 公开招标公告应当包括以

下主要内容：

（一）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

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

（二）采购项目的名称、预算金额，设定

最高限价的，还应当公开最高限价；

（三）采购人的采购需求；

（四）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五）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期限、地点、

方式及招标文件售价；

（六）公告期限；

（七）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八）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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